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603096）

会议时间：2026 年 6 月



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特

制定本次股东会会议须知：

一、经公司审核，符合参加本次股东会条件的股东、股东代表以

及其他应出席人员可进入会场，参会人员应自觉维护会议秩序。

二、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在 2026年 6月 16日 17:00前，将登

记资料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发送到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院 5

号楼 2层证券部办理参会登记，并需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于 6月 17日上午 10:30-11:00之间到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院

5号楼 1层办理签到登记。

三、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需按会议通知中的具体操作程序在 2026年 6月 17日

交易时段内进行投票。

四、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发言或提问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主持人的安排进行，不得打断会

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发言。议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发言。

五、股东会期间，请参会人员将手机关机或调为静音状态，谢绝

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日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 6月 17日（星期三）11: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院 5-5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陈明俊先生

五、会议议程：

1、参会股东、股东代表签到登记

2、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3、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4、介绍出席及列席人员，介绍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5、推选计票、监票人员

6、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对候选人进行选举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陈明俊

1.02 黄宁群

1.03 崔悦文

1.04 杨静武

2.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胡世明

2.02 雷 玟

2.03 叶 俭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回答股东提问



8、填写表决票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9、宣布表决结果

10、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11、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一：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现提请股东会进行董事选举。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

提名陈明俊先生、黄宁群女士、崔悦文女士、杨静武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方式对以上候选人进行投票

选举。

注：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议案二：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现提请股东会进行董事选举。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

名胡世明先生、雷玟女士、叶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其中胡世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第五届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以上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

董事的职责，满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对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的要求并符合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三名候选人均已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的无异议

审核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方式对以上候选人进行投票

选举。

注：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附件：新经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明俊先生，出生于 1969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学士学位。2002 年 8月参与创立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2009 年起历任新经典监事、董事及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长，兼任天津群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及经理，大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陈明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7,58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6.79%，为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明俊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黄宁群女士，出生于 198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8 年 7月入职新经典，历任编辑、欧美文学主编、

文学部总编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黄宁群女士持有公司 84,24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5%。黄宁群女士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崔悦文女士，出生于 1982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

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及美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曾任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经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及审

计经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北京凯声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总监、北京鲸鱼小班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财务总监。2021年 11月入职新

经典，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崔悦文女士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杨静武先生，出生于 1982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年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北京理想

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 4月入职新经典，任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

2025年 1月至 8月曾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杨静武先生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世明先生，出生于 1969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毕业于上海

财经大学，博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 EMBA 硕士；持有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资格。历任北京中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副总经理，光大证券财务总监、

助理总裁、董事会秘书，光大期货董事长，上海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裁；曾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与风险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期货业协会理事。现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专业会计硕士导师，兼任新经典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胡世明先生已经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胡世明先生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及其他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雷玟女士，出生于 1969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出版集团社长助理；亚马逊（中国）图书、影视音

乐及软件游戏业务总监；亚马逊 Kindle 数字内容总监及中国区出版人；当当网

新业务创投合伙人及投后管理总经理；京东图书文教事业部总经理。现任阅读天

下（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雷玟女

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雷玟女士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及其他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叶俭先生，生于 1963年 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

有限公司编辑经理；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副总编、总编；北京脑洞创想儿童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展人；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上海知语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绘心美印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经典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叶俭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叶俭先生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

及其他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